   南投縣政府查獲違反消防法案件意見陳述書

	陳述人資料
	姓 名
	（加蓋私章或捺指紋）
	出生

年月日
	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與場所

關係
	（需檢附身分證明資料）
	電話
	
	地址
	

	場所資料
	名稱
	
	電話
	
	地址
	

	
	違反

法令
	□消防法第      條第      項

□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    條第     項     款

□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  條第   項第   款

□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    條第     項     款

□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  條   項   款
	處罰

法令
	□消防法第  條第  項

□爆竹煙火管理條例

  第  條第  項第  款

	證明資料
	身分證明
	□身分證影本

□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

□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

□租賃契約影本

□其他：

	
	違法資料
	一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第  大隊     分隊  年   月   日第               號 限期改善通知單影本。

二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第  大隊     分隊  年   月   日第               號    舉發單影本。

三、其他：

	
	其他證明

資    料
	

	陳述意見內容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
註：一、陳述人應於10日內，檢具相關資料及填妥本「意見陳述書」向當地消防大（分）隊提出，逾期未提出者，視為
         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。（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）
     二、以上紀錄，陳述人拒絕簽名或蓋章者，應記明其事由。陳述人對意見陳述有異議者，應更正之。(行政程序法第
         106條規定)
     三、陳述人陳述意見內容，應與法令規定及違反事實有關。

     四、陳述意見內容欄位如不敷填寫，得填寫於其他紙張後黏貼於本陳述書上，並由陳述人於騎縫處蓋章。[image: image1.emf] 


□備有書面意見


□未備書面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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